巫溪县人民政府柏杨街道办事处

202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四个方面履行职能，重点强化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社会化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着力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现代化城市管理的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搞好马镇坝片区征地拆迁工作，社区建设工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中心城镇的综合功能及辐射作用。

（二）单位构成

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指挥室、党的建设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民生服务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六至表八）

（一）收入预算：2026年年初预算数1201.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98.9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15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123.46万元，主要原因地城市社区工作者增加，经费拨款增加194.81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6年年初预算数1201.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42.2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1.0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7.7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55万元，农林水支出0.1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0.1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15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123.46万元。主要原因地城市社区工作者增加，经费拨款增加194.81万元。
按照我县预算管理要求，结转金额已纳入相应性质的资金收入中进行反映，上述收入包括2025年结转并编制到2026年预算的资金。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表一至表三、表五）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98.9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198.97万元，比2025年增加124.3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43.29万元，比2025年减少51.28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结转资金47.55万元及人员经费等，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455.68万元，比2025年增加175.59万元，主要原因地城市社区工作者增加，经费拨款增加194.81万元等，主要用于人大事务、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森林管护等重点工作。

巫溪县人民政府柏杨街道办事处2026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表四）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8万元，比2025年减少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万元，比2025年减少4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征地拆迁等任务减少、财政过紧日子缩减开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万元，与2025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5无变化。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90.25万元，比上年增加2.91万元，主要原因为本年度换届，换届经费增加及人员增加。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5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5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表九）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6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455.68万元。

4、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截止2025年12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2辆、执勤执法用车0辆。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
六、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编制情况及县级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编制情况（表十至表十一）

2026年度我单位按规定编制了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我单位无县级重点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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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名称
	532-巫溪县人民政府柏杨街道办事处
	部门支出预算数
	1,601.49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四个方面履行职能，重点强化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社会化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着力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是否核心

	
	服务群众人次
	10
	≥
	2
	万人
	否

	
	每个月开展一次党员学习日、上党课等活动
	10
	＝
	12
	次
	是

	
	做好对基层文化中心、党群服务驿站巡查工作
	10
	＝
	12
	次
	是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100%
	20
	≤
	100
	%
	是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确保圆满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复检
	10
	＝
	100
	%
	否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10
	≤
	5
	%
	是

	
	预决算按时公开率
	10
	＝
	100
	%
	是

	
	社会效益
	10
	定性
	有效改善
	
	否

	
	政务服务满意度
	10
	≥
	90
	%
	否


七、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龚喜林  联系方式：023-51889992
